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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羅詠絮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53515@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5004025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50040257_ATTACH1.pdf、

380360200G_1150040257_ATTACH2.xlsx、380360200G_1150040257_ATTACH3.
pdf)

主旨：檢送「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

(64)」會議記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貴會115年3月24日桃市建師字第0444號開會通知單續

辦。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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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64)討論 

會議時間：115 年 04 月 08 日 15:00~16:30                記錄: 林星岳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建照科 1F 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副處長育時 

參與人員：黃科長康捷、劉副理事長國慶、陳大榮、許惠渝、林星岳、 

          吳騏珅。 

◆個案討論： 

1. 臻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壢00158號)，有關本建

築物依規應設置兩座以上直通樓梯，得否採交叉方式(剪刀梯)設置疑

義，提請討論。 

說明： 

    本案一至四層為商場使用，樓梯採交叉方式(剪刀梯)之設計，尚無違反

技術規則，惠請同意。 

一、 本案基地位於桃園市中壢區青平段 25、26 地號等貳筆，已領有 114

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壢 00158 號建造執照。目前因配合業主需求辦理

變更設計，其本次變更設計項目為平面隔間、管道間、廁所、樓梯梯

級、及開窗位置調整，並未涉及原安全梯之型式，先予敘明。 

二、 本案本案一至四層為商場使用，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應設置安全梯，並

需符合樓梯總寬度及逃生步距之相關規定。至於是否得以兩座樓梯以

交叉方式設置於一處之法規疑義，參照內政部 81.6.3 台內營字第

8102672 號函(附件一)，並未敘明不得設置。經核類似案件，例如新

竹縣市法規會即依據內政部上開函示辦理(附件二)。 

三、 本案設置之交叉式樓梯，基本均採出入口分開設置之方式，且構造亦

符合技術規則第 97 條規定。本案另依技術規則第 93條及第 95 條規

定檢討步行距離及重複步行距離，均可符合多方向逃生(詳附件三)。 

 

決議： 

本案交叉式樓梯(剪刀梯)之設計須函文國土署，擬由桃園市政府建照

科召開法規執行疑義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討論之。 

 

2. 楊梅區頂湖段381等2筆地號建造執照審查案，提請討論項目如下： 

一、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63 條山坡地人行步道設置，本案是

否符合依據同條第二項「基地特殊經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認定免退

縮」。 

二、 本案因自來水公共設施及土地公廟土地分割，導致分割後建築物無法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71 條作業廠房面積單層面積最小之

規定，且土地分割日期亦無法符合同編 271 條之 1在 82 年 4 月 13 日

前完成地籍分割之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第四條第

三款規定：因地形特殊，經建築主管機關會同水土保持及道路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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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審查認定，設置人行步道確有困難或不具通行效益者，得酌予減免

退縮設置人行步道。 

二、 本案基地位於桃園市楊梅區頂湖段 381、383 地號，屬山坡地範圍，

基地條件如下(詳附件四)： 

(1) 基地臨路空間狹長，且既有建築線已退縮一定寬度，可利用空間有

限。 

(2) 基地地形受限，如再退縮 1.5m 設置人行步道，將影響基地合理配

置及基本使用機能。 

(3) 基地周邊人行系統未具連續性，如單側設置人行步道，整體通行效

益有限。 

綜上所述，本案基地符合前開認定原則所稱：「因地形特殊，設置人行

步道確有困難或不具通行效益」之情形，爰申請：免予退縮設置 1.5m

之人行步道。 

決議： 

一、 本案山坡地建築基地設置人行步道依據「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

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因地形特殊，經建築

主管機關會同水土保持及道路主管機關審查認定，設置人行步道確有

困難或不具通行效益者，經上述單位會同認定後山坡地建築基地得免

設置人行步道。 

二、 本案同意建造執照設計人或起造人，向本市建築管理處申請上述決議

一之山坡地建築基地得免設置人行步道，會同水土保持及道路主管機

關審查認定程序，依會勘結論辦理。 

 

3. 有關室內裝修竣工階段，室內裝修施工廠商如為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

時，「專業施工人員」欄位之填列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室內裝修施工廠商如為甲、乙、丙種綜合營造業者，應檢附營造業登

記證及受聘該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專業施工

人員」欄位（姓名、電話）由該專任工程人員簽章負責（詳附件五/

表一）。另施工廠商如為丙等營造廠並採用逐案簽證者，依114年12月

24日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記錄-案由二決議

辦理。 

二、 室內裝修施工廠商如為土木包工業，營業區域應依《營造業法》相關

規定。並檢附其登記證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施工由土木包工業負責

人簽章負施工之責，「專業施工人員」欄位得免填（詳附件五/詳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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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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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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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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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檢討剪刀梯視為一座，避難設備數量及步行距離關係 

 

高雄市 100 年 8月 5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000053118 號開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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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的從嚴審查-提建築技術諮詢小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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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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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表一）-「專業施工人員」欄位由該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表二）-「專業施工人員」欄位得免填 

 

 

 


